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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筆者年青仍未獻身傳道時，曾經是香港皇家

警察的一份子，職級為「警務督察」（Inspector of 
Police）。我仍清楚記得，當我於1976年底投身警

界，獲得取錄時，並非立即被編入警隊，履行職

務。當時我需要進入黃竹坑警察訓練學校，先接受

為期6至8個月的嚴格訓練，並且要及格，獲准畢

業，然後才正式公開服務香港市民。

這次人生經歷讓我領會到：「先裝備、後工

作」是一個重要原則。或換一個角度說，「前線作

工」固然重要，但「後方準備」也是不可或缺的。

這個道理我們也可從新約聖經所記載的一件事領悟

出來，就是寫在徒十三13有關馬可的一個突然舉

動：「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

的別加，約翰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如果

我們嘗試從側面去反思馬可這個叫人費解的行為，

我們將可得著生命啟迪，並會看到「事前準備」對

宣教的重要性。

馬可突然從別加離隊

首先讓我們曉得，上述經文所提及的約翰，其

實就是指著年青的門徒馬可，我們可從徒十二25便
知道：「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從

耶路撒冷回來，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這節

經文又告知我們，當巴拿巴和掃羅（即保羅）較早

前從安提阿前往耶路撒冷，並在耶路撒冷辦理妥當

有關供給的事後，1 在回程時他們樂意帶同馬可回

到安提阿。這意味著巴拿巴和保羅視年青的馬可為

可造之材，並估計其在宣教路上當會有所貢獻。

可惜得很，其後馬可竟然在首次的宣教行程時

就中途離隊（徒十三1-13），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

大的挫敗！為何這麼說呢？按徒十三13原來的描

述，似乎並沒有那麼嚴重吧。其實，真相恐怕不

是如此，因後來保羅與巴拿巴打算進行第二次的宣

教行程時，他們就正為了是否再帶同馬可上路而鬧

翻了，而結局就是最惡劣的「分道揚鑣」！徒十五

36-41這樣說：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

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

何。』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

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

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起了爭論，

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

去；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

主的恩中。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

會。」

這裏所說的「起了爭論」（39節），聖經《現

代中文譯本》譯作「劇烈地爭執」。 2 看來，這是

一種情緒化的描述，表示保羅與巴拿巴都各堅持己

意，毫不讓步，以致雙方內心的負面情緒都一一浮

現了。從這裏可推想到，昔日馬可在別加突然離隊

是「不合理的」（unjustified），他定是傷透了保

羅的心，引致保羅不再信任他。保羅認定他毫無責

多方裝備好、踏上宣教路(上)──
馬可突然從別加離隊的宣教啟迪
連達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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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在品格上有缺陷，是一個「福音逃兵」，遂

決心在第二次行程上不再與他合作。3 簡單說，馬

可的突然離隊，其所帶給宣教隊伍的打擊確是巨大

的、嚴重的！

究竟為何馬可「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

（徒十三13）呢？背後的緣由是甚麼呢？作者路加

醫生並沒有在經文裏作出詳細交待，但我們大概可

意會到，可能有以下的三個原因：

1.	思鄉病作祟：馬可離開了原來的居所和人

際網絡，人生路不熟，自然容易感到孤單，思鄉的

愁緒也隨之湧現了！此時，「須回家」的感覺特別

濃烈；假若克服不了，這種情緒便會催逼著一個

人「不顧一切」地返回原居地。 4 看來馬可正是如

此，突然決定要離開其他成員，返回耶路撒冷去。

2.	宣教旅程太艱苦：離鄉背井踏上宣教路，

既要穿州過省，攀山涉水，中間的行程又隨時會遇

上盜賊，其實一點也不容易度過。就如保羅也曾

如此描述過：「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

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

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

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

食，受寒冷，赤身露體。」（林後十一26-27）年青

的馬可，可能過慣了安逸的生活，抵受不住這樣的

熬煉，便不得不返回家鄉了！5

3.	不滿保羅作帶領：當安提阿教會順從聖靈

的感動，主動開展城外宣教工作時，聖經如此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

工。」（徒十三2）。讓我們注意，當時巴拿巴在

排名上是先於掃羅（即保羅）的，很大程度上這顯

示了巴拿巴是作帶領者。其後在行程中，路加仍繼

續保持著這種方式的表達。6 但不知何解，當宣教

隊伍「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的時候

（徒十三13），也就是馬可忽然離隊之時，路加

所描述的次序竟是「保羅和他的同人」，而非慣常

的說法「巴拿巴和掃羅」。或許在這階段，領隊轉

換了人選，就是由保羅取代了巴拿巴，引致馬可不

滿。在氣憤之下，馬可遂一走了之！7

無論我們接納那一個解釋，或三個解釋都覺得

有可取之處，一個事實並沒有改變，就是昔日馬可

真的突然離隊了，並且引來了嚴重的後果！不過，

從今天回望這個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寶

貴的教訓，就是：凡踏上宣教路的人，都需要有充

足的裝備和操練，才能有走向成功的機會。否則，

就必會影響大局，阻礙了宣教事工的發展。

宣教人當有的裝備和操練

既然宣教裝備和操練那麼重要，作為有心委身

於福音大使命的信徒（可稱作「宣教人」），就必

須在日常的信仰生活中對此早有實踐，並決心不作

一個只懂「臨陣磨槍」的人。有七個範疇，是筆者

心目中「宣教人」上路前當有的裝備和操練。

（編按：由於篇幅關係，本節所論的七個範疇將

於下期刊出，為讀者及作者帶來不便，謹此致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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